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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113學年度師資培育獎學金甄審簡章 

 
壹、甄選依據：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培育獎學金作

業要點、本校師資培育獎學金甄審作業規定。 

貳、甄選名額：七名。 

參、獎學金金額：新臺幣8,000元/月，原則上自錄取次月起請領，

除教育部及本校另有規定外，至該學年度結束為原則。 

肆、申請資格：符合以下各項資格： 

一、本學系113學年度日間學制大三以上具正式師資生資格之在學

師資生（不含海外交換生、休學生、保留學籍生、延畢生、

畢業生、退學生、師資培育公費生等）。 

二、學士班學生:歷年學業平均成績名次列班級(組)排名前15%。 

研究所學生：在學期間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皆達 GPA 4.0(對

應百分制為89分)以上。 

伍、申請時間：自113年8月19日（星期一）至113年8月26日（星期

一）15時止（逾時不候）。 

陸、申請方式 

一、書面報名。 

二、申請學生請依限檢附下列資料，向本學系系辦公室蔡助教提

出申請： 

(一)甄審申請表（如附件1）。 

(二)歷年成績單正本（碩士班新生提供大學部歷年成績單正

本、博士班新生提供碩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三)歷年學業平均總成績班級(組)排名名次證明書正本(學

士班學生、碩士班新生申請者始需檢附)。 

(四)如具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身分，請另檢附戶籍所在地

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證明書影本（證明書上需記載申請學生姓名）。 

柒、申請流程 

申請截止日後，即由本學系進行資格審查，並於113年8月30日

(星期五)於本學系網站公告合於資格審查者擇優應試名單及規

定。 

捌、甄選方式（應含應試項目、配分比重、及成績計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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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業成績（占50％）、面試（占50％），合計100分。 

二、當甄選總成績遇有2人以上相同時，以面試成績較優者優先錄

取。 

玖、甄試日期/地點 

113年9月4日（星期三）10時20分於國文學系語文視聽室辦理，

逾期未報到者，視同自動放棄，不得異議。 

拾、錄備取規定 

本甄選將依本學系公告之名額擬定錄(備)取名單(草案)，送本

校師資培育學院(以下簡稱師培學院)提請師資生甄選委員會議

審議後，由師培學院於113年9月20日(五)18時前於該學院網頁

公告錄取及備取名單(相關資訊及細節請逕行至該學院網站公

告事項查詢，不另行通知)。 

拾壹、錄取生之放棄與備取生遞補 

一、 錄取生之放棄：如有錄取生欲放棄，需於113年9月23日

(一)12時前向學系助教提出。 

二、 備取生之遞補：如有錄取生放棄之遺缺，由本學系備取生依

序逕行遞補。 

拾貳、其他重要規範 

一、 依據教育部規定，本獎學金不與教育部核發之公費或其他獎

助學金重複請領，但低收入戶學生之獎助學金，不在此限。 

二、 「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培育獎學金作業要點」

規定，未完成以下審核項目，每一項停發一個月之獎學金。

惟未完成每學期36小時義務輔導時數者，當學期獎學金全數

停發。 

(一)每學年度至少通過一項（類）以教案設計或教學演示檢

測為限之教學實務能力檢測。 

(二) 每學期至少36小時無償擔任「學習弱勢」、「經濟弱勢」

或「區域弱勢」學生之課業或教育服務工作。 

(三)應依本校規定完成初階或進階服務學習課程，且其成績

需為通過。 

(四)每學期至少參與一次工作坊（例如師資培育國際學術研

討會、領域教學研究中心成果發表及國民小學師資培育

聯盟等或經學校採認之相關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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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受領獎學金期間至少參與一次教育部委託本校辦理之師

資生潛能測驗。 

三、 受領本獎學金之學生，後續應依本校師資培育獎學金受獎學

生輔導實施計畫、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培育

獎學金作業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敬請詳閱，以維護自身權

益。 

四、 對於本獎學金錄取後之受領金額、權利、義務、檢核及輔導

等事宜，請洽本校師培學院實習與地方輔導組。 

五、 本學系有權進行本簡章之解釋，對本簡章有疑義者應依本學

系解釋為準。 

拾參、附件 

附件1甄審申請表 

附件2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培育獎學金作業要點 


